
教育部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函件

教助中心 (2017) 19号

关于切实解决当前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
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(教育厅、教委)，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，

中央部门所属各高等学校:

为切实做好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工作，经请示财政部科教

司、教育部财务司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:

一、严格执行评审程序

各省级教育部门要会同财政部门，建立健全国家奖学金评审

组织机构，加强对本地区国家奖学金工作的监督和指导，认真审

查所属高校推荐学生是否符合评审条件。各高校要按照文件规定

审查院系评审程序是否规范，推荐学生资格条件是否符合要求，

并在学校范围内进行不少于 5 个工作日的公示。各院系要成立分

管领导为组长，班主任、辅导员、学生代表等为成员的评审小组，

通过民主评议等方式确定本院系拟推荐学生名单，按程序报学校

国家奖学金评审机构。



二、严格审查成绩排名

申请国家奖学金学生的学习成绩排名与综合考评成绩排名

(如实行综合考评)原则上均须位于前 10%。如果学生的学习成

绩排名与综合考评成绩排名中的其中一项未进入前 10%，但均在

前 30% 以内的，必须符合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高

校国家奖学金评审与材料填报工作的通知)) (教财厅函 (2010)

16 号)规定的"其他方面表现非常突出"。学习成绩排名与综合

考评成绩排名依据的总人数及名次，统一按国家奖学金名额分解

下达到的最终一级单位确定。

三、严格遵守报送时限

教育部直属高校务必于 10 月 31 日前将本校国家奖学金评审

材料直接报教育部审批。其他中央部门(单位)所属高校和地方

高校务必于 10 月 31 日前分别按隶属关系，将本校国家奖学金评

审材料报中央主管部门或各省(区、市)、各计划单列市教育部

门。中央主管部门或各省(区、市)、各计划单列市教育部门对

所属普通高校国家奖学金评审材料进行汇总、审核后，务必于

11 月 5 日前将评审材料报教育部审批。

四、及时足额发放资金

各省级教育部门在收到我中心发出的国家奖学金发放通知

后，要立即向所属高校转发，对学校发放时间提出明确要求。各

高校在接到上级主管部门的发放通知后，要立即启动国家奖学金

发放工作，务必于 11 月 30 日前将国家奖学金足额发放到获奖学

生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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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级教育部门要主动协调财政部门，严格按照财政部、教

育部下达的国家奖学金分配名额和预算，于每年 9 月 1 日前将国

家奖学金分配名额分解下达所属高校。对于不能按时下达名额、

报送材料、发放资金的部门、省份或高校，财政部、教育部将调

减下一年度国家奖学金指标，取消下一年度学生资助绩效奖励，

并予以通报批评。

抄送:财政部科教司、教育部财务司、有关部门(单位)教育司

(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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